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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9/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29867.htm 下编综合课 Ⅰ。评价目标 综合

课由法理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史三部分构成，主要包

括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其评价目标

是从理论法学的角度测试考生是否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

养目标所要求的知识、能力和素养。 Ⅱ。考核内容 法理学 第

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法学 一、法学的含义 法学的概念；法学的

研究对象，法学体系 二、法学产生和发展 法学产生的条件，

法学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特征 第二节 法理学 一法理学的含义 法理

学的概念，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法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法理学

的意义 第二章 法的本质与特征 第一节 法、法律的含义 一、

汉语中“法”与“法律”的词义 二、西语中法与法律的含义 

在大部分西语中，法主要是在哲理意义上使用；法律主要是

指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具体法律规则，即实在法。 三、当

代中国“法”与“法律”的使用 在法学上，一般从哲理意义

上来理解法，从国法意义上来理解法律；在制度上，一般认

为狭义的法律仅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

文件，广义的法律是指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在内的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 第二节 法的本质 一、非

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 神意论认为法即神意；

理性论认为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自然法高于实在法；规范

论认为法是主权者的命令，是以制裁为后盾的行为规则；民



族精神论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社会控制论认为法是社

会控制的工具。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律本质的学说 法

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所体现的意志由一定

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法律所体现的意志也受经济以外诸

多因素的影响。 第三节 法律的特征 一、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

的规范 法律调整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性。 二、法律是由国

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 法律的创制包括制定和认可两种方式；

法律具有国家意志性和普遍性。 三、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

内容的规范 法律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四、法律是由国

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 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具有程

序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